


- 1 -

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保密工作制度

第一条 为切实做好学院公文、通信、会议及招生等保密工作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

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学院的保密范围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《保密法》规定的重要文件及重要资料，各级党委、政府

已经定密的文件及要求暂不公开的文件材料。

（二）学院各类考试、考查前的试题及考过并封存的试卷。

（三）学院理事会、党委会、院委会会议记录以及其他涉及重大

事项、敏感信息的有关记录。

（四）教职工人事档案（含个人薪酬），未经公布的人事任免、

奖惩决定、考核情况、职称评审、党员发展等相关记录和资料。学生

学籍档案及相关信息。

（五）学院基建图纸等建设工程资料。

（六）学院未公开的财务预算、决算及有关财务报表数据信息等。

（七）学院未公开的招生方案和毕业生实习分配、就业推荐方案。

（八）其他需保密的事项。

学院一般不产生国家秘密，无定密权。因特殊情况产生涉密事项

需要定密的，按照国家秘密密级管理规定报业务主管部门或保密行政

管理部门确定，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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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学院的保密工作实行领导责任制，学院各级领导和管理

人员在其职权范围内对保密工作承担责任。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是本部

门保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。

党政办公室为学院保密工作管理部门，负责督促指导各部门保密

工作落实情况。

第四条 党政办公室指定政治素养过硬的党员教职工负责学院保

密文件传送、管理。涉密人员由党建办公事和党政办公室遴选确定，

经院党委审定后报上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。未取得涉密资格，不

得从事涉密岗位工作，不得接触国家秘密。

学院与涉密人员签订保密责任书，涉密人员应自觉遵守有关法规

和制度，接受保密组织的教育和监督。

第五条 涉密载体保密管理

（一）涉密载体（介质）指以文字、数据、符号、图形、图像、

声音等方式记载秘密信息的纸介质、磁介质、光介质等各类物品。磁

介质包括计算机硬盘、移动硬盘、U 盘、软盘、磁带、录音带及各种

存储卡等。

（二）制作涉密载体（介质），应依照保密规定标明密级和保密

期限，注明发放范围及制作数量。

（三）收发涉密载体（介质），应履行清点、登记、编号、签名

等手续。

（四）阅读和使用涉密载体（介质），应在符合保密要求的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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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，并办理登记、签收手续。管理人员必须随时掌握涉密载体的去

向。

（五）对外传递涉密载体（介质），应包装密封，标明密级、编

号和收发单位名称，并通过机要通讯或派专人传递，不得通过普通邮

政或非涉密网络传递。学院内传递涉密载体，应由取得涉密资格的人

员专人传递。

（六）涉密载体（介质）要严格控制接触范围，不准私自复制、

抄录、拍照、打印。确因工作需要复制或下载的涉密信息，需经主要

院领导批准，并履行登记手续；复制件应由党政办公室加盖印章，并

视同原件管理；摘录、引用国家涉密形式的涉密载体（介质），应按

原件的密级、保密期限和知悉范围管理。

（六）保存涉密载体（介质），应选择安全场所和部位，并配备

必要的保密设备，任何个人不得把保存涉密载体（介质）带回家中或

带到公共场所；党政办公室要定期对涉密载体（介质）进行清查、核

对，发现问题及时报告；按规定应清退的涉密载体（介质），应及时

如数清退。

（七）涉密载体（介质）需要销毁的，由两人以上监销，同时详

细记录，注明销毁时间、销毁地点、销毁人员等事项。

第六条 信息保密管理按照学院《新闻宣传工作管理办法》《信

息公开实施办法》等相关规章制度执行。

第七条 严禁以电话、传真、普通邮件（信件）传达、发送秘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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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和秘密事项。

第八条 对违反保密法规或保密纪律，造成失、泄密事故的，学

院依法依规追究其行政或法律责任。

第七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5 月 17 日起试行，由党政办公室负责

解释，未尽事宜在实施过程中完善。


